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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第 145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泰山企業田中食品廠會議室（彰化縣田中鎮員集路 1段 788 號） 

主    席：張校長家宜 紀錄：陳惠娟 

出    席：副校長、蘭陽校園主任、一級單位主管 

校長指定出席人員：張特別助理翔筌、馬社長雨沛 

列    席：校長室、副校長室、秘書處秘書 

壹、主席報告 

三位副校長、蘭陽校園林志鴻主任、各位主管及同仁午安﹗ 

今天是第 145 次行政會議，也是按慣例一年一度在校外召開的會議，大家從台北以愉

悅的心情坐高鐵到彰化開會，會議預計 3時結束，接著安排 1個小時參訪觀摩行程。 

貳、報告事項 

一、第 144 次行政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一)通過下列新訂法規： 

１、「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執行情形：配合教育部計畫案之審查意見，104 年 10 月 29 日奉示暫緩公布實施，

並列入本次會議提案討論。 

２、「淡江大學臨床醫學資訊系統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３、「淡江大學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辦法」。 

執行情形：業於 104 年 10 月 30 日以校秘字第 1040010154 號函公布實施。 

(二)通過修正下列法規： 

１、「淡江大學優良導師獎勵辦法」第五條。 

２、「淡江大學環境及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為「淡江大學能

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第一條、第二條。 

執行情形：業於 104 年 10 月 29 日以校秘字第 1040010088 號函公布實施。 

(三)指示事項執行情形（見附件 1，略）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見附件 2，略）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申請「105 年度教育部獎助私立大專校院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

畫」事宜，提請討論。（學生事務處提） 

說  明：  

一、本計畫係特色主題三年中長程發展計畫，以「適性揚才，自我實現」為主題提出

第三年申請（請參閱附件 3，略）。 

二、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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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學校所提特色主題三年中長程發展計畫及本年度特色主題計畫，應

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提報行政主管會議通過後，於本部所定期限內函送一份

到本部」。 

三、本案業經 104 年 10 月 14 日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四、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報部申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淡江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提請討論。（品質保證稽核處

提） 

說 明： 

一、為落實持續改善精神，確保校務永續發展，提升校務品質與辦學績效，設置此

委員會。 

二、本案業經 104 年 10 月 21 日品質保證稽核處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處務會

議及 104 年 11 月 18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5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三、「淡江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說明及條文 

總說明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 
緣起：使校務管理模式更具客觀性及全面性，強化各數據蒐集資料庫之間的整合，使校務

規劃、方案制訂及決策分析的過程更能善用數據及實證導向，追求校務資源之使用
效率及效能最大化。 

目的：為落實持續改善精神，確保校務永續發展，提升校務品質與辦學績效。 

 

條文（法規會） 條文（原提案） 說  明 

第一條 為落實持續改善精
神，確保校務永續發展，提
升校務品質與辦學績效，特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
定，設置校務研究諮詢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為落實持續改善精
神，確保校務永續發展，提
升校務品質與辦學績效，特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之

規定，特設置校務研究諮詢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設立宗旨 
◎法規會修正： 

刪除「之」、「特」2字。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校務研究之推動及諮詢

事項。 
二、校務研究與資料蒐集之

行政支援及協調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校務研究之推動及諮詢

事項。 
二、校務研究與資料蒐集之

行政支援及協調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 

職掌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兼任；置副主任
委員三人，由副校長兼任；
另置委員若干人，以蘭陽校
園主任、教育學院院長、教
務長、學務長、資訊長及學
習與教學中心執行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兼任；置副主任
委員三人，由副校長兼任；
另置委員若干人，以蘭陽校
園主任、教育學院院長、教
務長、學務長、資訊長及學
習與教學中心執行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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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法規會） 條文（原提案） 說  明 

教育、統計、資訊及相關領
域教師組成之，任期一年，
期滿得續聘之。 

教育、統計、資訊及相關領
域教師組成之，任期一年，
期滿得續聘之。 

第四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
人，由校務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協助
綜理本會會務。 

第四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
人，由校務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協助
綜理本會會務。 

成員 

第五條 本會得聘請校外校務
研究專家學者為顧問，任期
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第五條 本會得聘請校外校務
研究專家學者為顧問，任期
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成員 

第六條 為有效進行校務研究
規劃與行政作業，另設置
「校務研究中心」，辦法另
定之。 

第六條 為有效進行校務研究
規劃與行政作業，另設置
「校務研究中心」，辦法另
定之。 

 

第七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
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第七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
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議事規定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過
半數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為
通過。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過
半數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為
通過。 

議事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
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程序 

   
  決  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六條移列至第三條。 

(二)原提案第三條至第五條條次遞移。 

二、「淡江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為落實持續改善精神，確保校務永續發展，提升校務品質與辦學績效，特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設置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校務研究之推動及諮詢事項。 

二、校務研究與資料蒐集之行政支援及協調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 

第三條  為有效進行校務研究規劃與行政作業，另設置「校務研究中心」，辦法另定

之。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置副主任委員三人，由副校長兼任；另置

委員若干人，以蘭陽校園主任、教育學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資訊長及學習與

教學中心執行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教育、統計、資訊及相關領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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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組成之，任期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第五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校務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協助綜理

本會會務。 

第六條  本會得聘請校外校務研究專家學者為顧問，任期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第七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過半數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為通

過。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三：「淡江大學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提請討論。（研究發展處提） 

說 明： 

一、本案業經 104 年 10 月 13 日研究推動委員會 104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及 104 年 11

月 18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5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二、「淡江大學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總說明及條文 

總說明 

緣起：結合多位老師研究計畫能量、水資源領域與水處理研究交流與合作，透過承接校外單

位與企業委託的計畫，提高研究能量與實務經驗，增加服務社會之功能，並搭配資訊

化的執行與整合，強化相關領域的研究發展技術；欲滿足人才需求，從事系所學生之

教學、實習及研究訓練工作，以培育相關之人員，提升人才之素質。 

目的：為促進相關水資源與環境領域之研究能量提升，落實有效的資訊系統整合與運用，強

化相關學術與實務之成效。 

原則：本研究中心相關營運原則將依據設置辦法來執行。 

  

條文（法規會） 條文（原提案） 說  明 

第一條 為促進相關水資源
與環境領域之研究能量提
升，落實有效的資訊整合
與運用，強化相關學術與
實務之成效，特設置水環
境資訊研究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第一條 為促進相關水資源
與環境領域之研究能量提
升，落實有效的資訊整合
與運用，強化相關學術與
實務之成效，特設置水環
境資訊研究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設立宗旨 

第二條 本中心隸屬研究發
展處，視同二級單位，所
需經費以自行籌募為原
則。 

第二條 本中心隸屬研究發
展處，視同二級單位，所
需經費以自行籌募為原
則。 

隸屬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
下： 
一、推展水資源及環境之

學術研究。 
二、承接校外單位與企業

委託之研究計畫案。 
三、整合相關水環境等資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
下： 
一、推展水資源及環境之

學術研究。 
二、承接校外單位與企業

委託之研究計畫案。 
三、整合相關水環境等資

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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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法規會） 條文（原提案） 說  明 

料資訊化。 
四、培育相關人員升學與

就業。 
五、其他相關事宜。 

料資訊化。 
四、培育相關人員升學與

就業。 
五、其他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及副
主任各一人，主任由校長
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
之，負責本中心研究計畫
及行政工作之督導及協
調，本校不另支主任津
貼。 

副主任由主任薦請校
長核定後聘任之，協助並
支援主任辦理本中心相關
業務，本校不另支副主任
津貼。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及副
主任各一人，主任由校長
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
之，負責本中心研究計畫
及行政工作之督導及協
調，本校不另支主任津
貼。 

副主任由主任薦請校
長核定後聘任之，協助並
支援主任辦理本中心相關
業務，本校不另支津貼。 

成員 
 
 
 
 
 
 
◎法規會修正： 
增加「副主任」3字。 

第五條 本中心需分組執
行，由中心主任聘任組長
若干人，從事該組相關領
域之研究規劃與執行，本
校不另支組長津貼。 

第五條 本中心需分組執
行，由中心主任聘任組長
若干人，從事該組相關領
域之研究規劃與執行，本
校不另支組長津貼。 

成員 

第六條 本中心為提升學術
與實務之應用，強化相關
研究之推廣，特設諮詢委
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
本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
之。 

第六條 本中心為提升學術
與實務之應用，強化相關
研究之推廣，特設諮詢委
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
本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
之。 

設立諮詢委員 

第七條 本中心得設置研究
基金，基金設置及管理規
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中心得設置研究
基金，基金設置及管理規
則另定之。 

基金設置規則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
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
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
修正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程序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第一條  為促進相關水資源與環境領域之研究能量提升，落實有效的資訊整合與運用，

強化相關學術與實務之成效，特設置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隸屬研究發展處，視同二級單位，所需經費以自行籌募為原則。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推展水資源及環境之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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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接校外單位與企業委託之研究計畫案。 

三、整合相關水環境等資料資訊化。 

四、培育相關人員升學與就業。 

五、其他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負責本

中心研究計畫及行政工作之督導及協調，本校不另支主任津貼。 

副主任由主任薦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協助並支援主任辦理本中心相關業務，

本校不另支副主任津貼。 

第五條  本中心需分組執行，由中心主任聘任組長若干人，從事該組相關領域之研究規

劃與執行，本校不另支組長津貼。 

第六條  本中心為提升學術與實務之應用，強化相關研究之推廣，特設諮詢委員會，置

委員若干人，由本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之。 

第七條  本中心得設置研究基金，基金設置及管理規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四：「淡江大學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第二條、第六條修正草案，提請討論。（人

力資源處提） 

說 明： 

一、為考量約聘助教素質，本校「教師評審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新聘助教學業總成

績大學畢業者應達 75 分（含）以上，研究所畢業者應達 80 分（含）以上。」但

本規定尚未納入「淡江大學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 

二、除學業總成績之規定外，為考量整體客觀因素，另新增班級排名前 50%之規

定。 

三、本案業經 104 年 9 月 17 日人力資源處 104 學年度第 1 次處務會議、104 年 9 月

23 日學術副校長室 104 學年度第 1 次院長會議及 104 年 10 月 28 日法規審議委

員會第 234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第六條維持現行條文不修正，第二條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二條 助教聘任資格如下： 
一、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取

得學士學位。 
二、學業總成績大學畢業者

應達七十五分以上，研
究所畢業者應達八十分
以上，或班級排名前百
分之五十者。 

第二條 助教聘任資格須具備
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且成績
優良者。 

現行條文後段分立二款： 
一、第一款明定須取得學士

學位。 
二、第二款增列成績優良之

規定。 

 

提案五：「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討論。(品質保證稽核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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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原設置辦法業經第 234 次法規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及第 144 次行政會議通過，104

年 10 月 29 日奉示暫緩公布實施。 

二、本案依教育部 104 年 10 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35026P 號函辦理。 

三、本案業經 104 年 10 月 21 日品質保證稽核處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處務會議通

過。 

四、「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品質保證稽核處建議修正條文 第144次行政會議通過條文 說 明 

第一條 為確保校務永續發
展，並提升校務管理效能，
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規
定，設置校務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為確保校務永續發
展，並提升校務管理效能，
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之
規定，特設置校務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一、文字修正。 
二、刪除「之」、「特」2字。 

第二條 本中心為直屬校長之

一級單位。 

第二條 本中心隸屬校長室。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本校校務發展相關議題

之研究事項。 
二、校內外校務研究專案之

委辦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本校校務發展相關議題

之研究。 
二、校內外校務研究專案之

委辦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兼
任，綜理中心業務；另得聘
研究人員若干人，承辦相關
研究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及副主
任各一人，主任由校長兼
任，副主任由學術副校長兼
任；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
稽核長兼任，承主任之命綜

理中心業務。 
本 中 心 相 關 行 政 事

務，由品質保證稽核處兼
辦；另得聘研究人員若干
人，承辦相關研究事宜。 

一、組織架構變更。 
二、第一項、第二項合併，並

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本中心依工作需要，
得聘請教育、統計、資訊及
相關領域專家為顧問群，聘
期一年，期滿得續聘。 

本條刪除。 

 第六條 本中心設學生學習
組、教師成長組、校務分
析組、資訊系統組，各置
組長一人，各組職掌如
下： 
一、學生學習組：由教務

長兼任組長，研析課
程設計規劃、學生學
習成效等相關議題；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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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稽核處建議修正條文 第144次行政會議通過條文 說 明 

二、教師成長組：由學習
與教學中心執行長兼
任組長，研析教師專
業成長、教學成效評
估等相關議題； 

三、校務分析組：由稽核
長兼任組長，研析校
務績效評估分析、決
策建議規劃等相關議
題； 

四、資訊系統組：由資訊
長兼任組長，研析資
料蒐集倉儲、系統建
置統整、數據視覺化
等相關議題。 

第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
時亦同。 

條次變更。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第一條  為確保校務永續發展，並提升校務管理效能，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設

置校務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為直屬校長之一級單位。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本校校務發展相關議題之研究事項。 
二、校內外校務研究專案之委辦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兼任，綜理中心業務；另得聘研究

人員若干人，承辦相關研究事宜。 

第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指示 

本年（104）11 月 20 日上午一級主管職能培訓課程，邀請前教育部黃榮村部長主講

「如何改變一所大學，又不失和氣」。其中講義第 37、38 頁，提到目標、策略、與行動方

案，此可供本校校務發展規劃參考。重點如下：  

一、選定國內可供比較之標竿大學，設定目標、策略與行動方案，在目標與差距之間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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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必要之作法。 

    黃部長建議國內可選擇中山大學，請葛學術副校長煥昭召集同仁共同研議，作為校務

發展規劃目標。 

二、盤點過去十年來進步與退步的指標值為何？並定義未來十年的關鍵指標，以及五年或

七年促進計畫。 

建議仍請葛學術副校長煥昭負責。 

三、建議國外標竿學習大學以荷蘭及韓國為主。這兩個國家為非英語系國家，他們的論文

及出版與我們一樣受限於文字表達，但是卻進步得非常快，尤其是韓國私立大學逐漸

嶄露頭角，在文化、經濟和社會結構也有高度相似。這個部分請戴國際事務副校長萬

欽負責推動。由於新加坡及香港是以英文為主要學習語言，已有穩固基礎，我們暫時

難以急起直追。 

四、啟動學術與教育結構調整，設立重要且具時代性之中心，聘請具競爭性新人，並選定

外部合適機構展開長期合作及參與教研。 

    這個主題涉及轉型及突破問題，本校目前沒有醫療、照護、健康管理等相關領域，

但這絕對是未來十年後的趨勢，若要無中生有很困難，經費上也不充裕，所以與醫療

院所建立策略聯盟有其必要性。黃前部長建議，例如與同位於淡水的馬偕醫學體系教

學研究緊密結盟。理工學院設置生醫與材料工程中心、商管與傳播學院設置健康資訊

系統中心、文學院與教育學院設置人文精神現象與心理科學研究中心等，以形成具規

模與影響力的學術教學研究產業聚落。這議題非常具有前瞻性，今天各院院長均出

席，請提前策劃，並請葛學術副校長及各學院短期內開始朝這個方向進行，或結合這

一方面相關專長領域老師，或者與校外醫療體系合作，希望各學院提出具體方案並規

劃於校務發展計畫，也許 3年內未必能夠達成具體成效，但 3年內必須要完成推動計

畫的步驟與結盟前置工作。 

陸、散會（下午 3時） 


